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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2·21”福田区人民小学项目
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12 月 21 日 20 时 30 分许，位于福田区莲花街道

辖区景田南路与景田南五街交汇处的福田区人民小学项目

工地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、《福田区人

民政府关于授权福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的批

复》（福府函[2019]17号），2021 年 12月 23日，福田区人

民政府依法成立了“12·21”福田区人民小学死亡事故调查组，

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

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为

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工程名称、概况及情况

（一）工程名称：人民小学项目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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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程概况：人民小学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香蜜

湖景田南路与景田南五街交界处，拟规划建设 36 个班/1620

个学位的小学，规划用地面积 9550.83 平方米，项目总建筑

面积 29061.80 平方米，其中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25301.17 平

方米，地上核增建筑面积 2381.71 平方米，不计容积率建筑

面积 3760.63 平方米，机动车停车位 70 个，拟建内容包括

教学及辅助用房、办公用房、生活服务用房、架空层、地下

车库及设备用房等。

2021 年 2 月 10 日，该项目取得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颁

发 的 《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》 （ 工 程 编 号 ：

2018-440304-84-01-70151901）。该项目于 2021 年 4 月 20

日正式动工，现项目开展到基坑支护阶段，进度完成了 25%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

2018 年 6 月 28 日，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与深圳市

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建设工程委

托代建合同》（合同工程编号：FTJG-RMXX-QT201810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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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代建单位：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

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239795N，法

定代表人唐某武，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，成立于

1993 年 08 月 09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

区汇隆商务中心 2 号楼 2618，经营范围为工程设计及咨询；

工程监理；项目管理等。

2018 年 2 月 2 日，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

司中标人民小学项目总承包建设工程项目代建，该公司任命

王某彦担任人民小学项目的（代建）项目负责人，主要职责

是对该工程项目的（代建）工作实施组织管理。

（三）施工单位：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46623159N，法

定代表人庄某专， 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)，成立于 2003 年 02 月 25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

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商报路 2 号奥林匹克大厦 2201（包括

22A、22B、22C、22D、22E、22F、22G、22H）及第 15 层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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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范围为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房屋建筑工程施工

总承包壹级。

2021 年 1 月，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

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深圳市建设工程

施工（单价）合同》。2021 年 2 月 22 日，公司任命兰某龙

为人民小学项目经理，其执有国家一级建造师资质，编号为

0069572，注册编号为粤 144060805968，项目经理 B 证编号

为粤建安 B（2017）0002427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：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92360878C，法

定代表人张某发，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(非上市、自然人投

资或控股)，成立于 1991 年 09 月 19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

田区卓越梅林中心广场（南区）B 座 17 层 1701、1710 号，

经营范围为从事建设工程全过程的技术服务；专业提供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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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、工程设计、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、工程监理、项目管

理、项目代建、工程质量安全评价、工程检测、物业顾问、

项目总承包等业务等。

2021 年 1 月 4 日，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

标人民小学项目总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监理。2021年 2月2日，

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、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

限公司与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《深

圳 市 工 程 监 理 与 相 关 服 务 》 （ 合 同 工 程 编 号 ：

FTJG-RMXX-JL2021004）。2021 年 2 月 4 日，公司任命徐某

为总监理工程师，其持有注册监理工程师，注册执业证书编

号为 44016043。

（五）劳务分包单位：深圳市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该 公 司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1440300MA5EDJW99F，法定代表人吴少佳，类型为有限责任

公司，成立于 2017 年 03 月 09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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蛇口街道望海路利安商务大厦 A 座 701，经营范围为建筑设

备租赁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机械设备租

赁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；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；建

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。许可经营项目是建筑工程劳务分

包；劳务派遣。道路货物运输；施工专业作业；对外承包工

程等。

2021 年 5 月 8 日，深圳市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中标福

田区人民小学建设项目桩基础与基础支护分包项目。2021 年

6 月 16 日，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恒潮

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（合同编号：

RMXX-ZJLM-T001）。2021 年 6 月 16 日，公司任命袁某超为

该项目劳务分包单位的项目负责人。

（四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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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下属单位福田区建设工程施工安

全监督管理站（原名），现更名为福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

中心（以下简称：区质安中心）的主要职责：一是贯彻执行

国家和省市有关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法规，执行建筑行业的

施工安全标准及规范；二是负责监督检查各施工现场的安全

施工和文明施工；三是负责查处违章施工行为，并提请建设

主管部门予以处罚；四是负责协调处理施工安全事故；五是

组织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等工作。

截止事发前，区质安中心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进行首次

监督告知。截止 2022 年 1 月 21 日，共监督检查 25 项次，

发放执法文书 54 份，其中，整改通知书 25 份、省动态扣分

通知书 25 份、监督意见书 2 份、停工整改通知书 2 份。在

日常监督工作中，区质安中心加强对起重吊装、特种作业人

员持证、临边洞口、高处作业、深基坑等进行抽查，督促责

任单位落实安全防护措施，强化工人培训教育，防范高处坠

落等有关事件发生。区质安中心在 2021 年 3 月 21 日、5 月

28 日、6 月 17 日、7 月 18 日、8 月 19 日、9 月 17 日；2022

年 1 月 5 日等多次执法文书中提到起重吊装、特种作业人员

持证、人员安全帽（带）佩戴、工人教育、临边洞口防护等

事项，各责任单位均已完成整改闭合。

（五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李某荣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54 岁，重庆人，系深

圳市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人员，工种为普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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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袁某超，男，汉族，36 岁，湖南人，系深圳市恒潮

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任命的人民小学项目的现场负责人。

3、兰某龙，男，汉族，47 岁，湖南人，系深圳市华晟

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命的人民小学项目的项目经理。

4、徐某，男，汉族，40 岁，江苏人，系深圳市九州建

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命的人民小学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1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1 年 12 月 22 日当日时令冬至，20 时许，经监理确

认现场作业全部停止后，各方管理人员全部撤离现场。因施

工现场钢筋堆放区用于钢筋笼制作的直径 22 毫米螺纹钢被

压在直径 25 毫米螺纹钢之下，为方便次日钢筋笼钢筋加工，

需要先将最上层直径 25 毫米的螺纹钢吊离。在各方管理人

员离开现场后，深圳市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彭勇涛安排普

工李某荣（死者）、陈建民及履带吊司机蔡土胜前往钢筋堆

放区吊移钢筋，因蔡土胜没在工区，就电话安排履带吊司机

翁冠毅前往现场进行吊装作业。

吊装作业前，陈建民与李某荣将原来成捆的钢筋挂在吊

车钩上，因成捆钢筋太重吊车无法将其吊起，翁冠毅让陈建

民与李某荣将钢筋拆开重新捆绑。此时，李某荣在钢筋的西

侧负责重新捆绑，陈建民在钢筋的中间稍东侧负责，何国忠

在外围负责全场的安全。李某荣把钢筋西侧位置用钢丝绳索



9

捆好后，指挥示意吊车起吊作业。起吊的钢筋在吊升过程中

碰撞了用于隔离钢筋的工字钢后，受弹力作用迅速向前弹

出，并击中站在吊物前方正在进行指挥的李某荣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李某荣被钢筋击倒后，在场人员立即采取了应急救援措

施，将伤者李某荣抬到安全地点，随后将其送往北大医院进

行抢救。21 时 37分，接区总值班室电话通知，福田区应急

管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、莲花街道办等单位立即派员

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。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2022 年 1 月 27 日，广东中一

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[2021]

病鉴字第 0252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“被鉴定人李某荣系外伤

致重型胸部损伤死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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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60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

费、死亡赔偿金、被抚养人生活费、精神抚慰金等。

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事故调查组聘请了专家组对人民小学施工作业现场东

南角钢筋加工区，对关键部位和物体进行测量。现场勘查情

况如下：

1、起重设备为三一重工 SCC400TB 履带式起重机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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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额定起重量为 40 吨。

2、吊车位置与原材堆放位置。

3、场地高低差

履带吊站位处

吊物位置

视线盲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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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加工场原材钢筋储存工字钢架体

5、事故瞬间汽车吊、吊物、操作人员相对站位示意图

吊物未离地，向前伸展吊

臂，形成斜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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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查阅相关资料

1、起重吊装方案

《人民小学项目起重吊装方案》编制、审核、审批流程

齐全，并经监理单位审批通过。但方案未包含原材场内转运

相关内容。

钢筋吊点位置未对称居中

钢筋起地瞬间向前

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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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三级教育

工亡人员普工李某荣，2021 年 9 月 10 日进场。事故当

天和日常班前教育活动均未见该工人教育记录。

3、检查记录

只有年度检查计划，未见年度检查计划相关检查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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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起重设备

经查，起重设备与方案相符，各项报告符合相关要求，

且审批手续完善。

六、技术原因分析

工人李某荣在不具备信号指挥资格的情况下，违章指挥

履带吊进行钢筋转运作业，指挥过程中连续发出错误指令；

施工现场临时停工照明不足，吊车司机在视线不良的情况下

未下车查看并排除吊物就位过程中被工字钢阻挡造成的事

故隐患，致使吊物钢丝绳等产生的弹性势能瞬间释放，将站

在吊物正前方进行指挥的李某荣击倒致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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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事故类别分析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物体打击。

八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综合以上，事故调查组认定造成此起事故的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直接原因

（1）非特殊工种违规进行特种作业，违章指挥，且指

挥时站立位置不当；

（2）履带吊驾驶员在作业现场照明不足的情况下进行

吊装作业，且吊物被阻挡后未及时下车查验现场；

（3）散件钢筋端部未进行绑扎，吊装过程中散件部位

受到阻挡。

2、间接原因

（1）施工作业现场节假日期间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施工、

监理单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取得吊装令而进行吊装作

业的行为；

（2）安全风险辨识不全，未辨识出钢筋转运过程中存

在的风险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12·21”福田区人民小学死亡

事故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

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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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劳务单位深圳市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未能认真

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

位，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；二是未及

时发现并制止履带吊驾驶员在照明不足、吊物被阻挡后未下

车查验现场等情况下，存在违章指挥的行为；三是安全风险

辨识不足，未辨识出钢筋转运过程中存在的风险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2、施工单位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施工

作业现场节假日期间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

未取得吊装令而进行吊装作业的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总包

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、

依规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3、监理单位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施工

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对施工作业现场节假日期间安全

管理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取得吊装令而进行吊装

作业的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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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规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李某荣（死者），作为深圳市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

司的劳务人员，在不具备任何资质的条件下，违章指挥，对

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袁某超，作为深圳市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任命的

人民小学项目的现场负责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

工作履职不力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3、兰某龙，作为深圳市华晟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

命的人民小学项目的项目经理，督促、检查施工作业现场的

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、

依规对其进行处理。

4、徐某，作为深圳市九州建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命

的人民小学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督促、检查施工作业现场的

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次要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依法、

依规对其进行处理。

十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建筑施工工地在施工作业

过程中存在的不足，施工、监理及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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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落实施工作业现场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。深圳市

恒潮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，务必认真落实企

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

法律法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，落实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、整改现场

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；二要强化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管理，

切实提高其安全意识，加强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辨识能

力及安全防范意识。

（二）强化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。深圳市华晟建设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施工单位，应该严格落实企业主

体责任，“血的教训极其深刻，必须牢牢记取”，一要全面

加强节假日期间安全管理工作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控，坚

决杜绝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不安全行

为再次发生，彻底排查、消除各类安全隐患；二要强化安全

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，增强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和自我保护意

识。

（三）加强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监理。深圳市九州建设技

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监理单位，牢记“安全没有小事，

责任重于泰山”，务必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细化监理服务工

作，加强日常安全巡视和平行检验，加强网格化管理，及时

制止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，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，并针

对作业人员作业时间进行合理调整，杜绝管理“真空”。

（四）加强政府部门行业主管单位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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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作为工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，

一要对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监管要严抓严管、狠抓狠

管，做到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，以高压的

态势促进安全生产，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；二要务必加大

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教育力度，将此事故传达到福田区监管

的所有项目工地，要强化施工人员、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意

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全力保障施工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，让

各单位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五）督促代建单位务必履职尽责。深圳市华阳国际工

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为代建单位，负责代建项目的全过程项

目管理工作，一是在严格控制项目投资和工期的同时，要对

代建项目的质量安全管理承担主体责任，要严格履行本企业

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不可“代建而不代管”；二是加强对

项目工程监管督查力度，将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首位，

严抓落实。特别要加强夜间施工管理措施，督促施工、监理、

劳务分包单位等人员在施工人员下班后必须巡场，确认、确

保所有工种、所有施工人员全部撤离施工现场，所有机械设

备全部停止运转后方可下班，切实履行安保责任，下班后保

安人员将禁止施工人员随意进入施工现场。三是要建立完善

的安全、文明施工管理制度，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现场

管理人员要履职到位，有效防止悲剧重演。

（六）建设单位务必进一步落实“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。

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作为学校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，工

程项目事故“接二连三”，现应深思“痛改”，要有以如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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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冰、如临深渊的警觉。一是必须要将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

置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务必做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可放

松、安全管理工作不可松懈、安全生产工作不可怠慢，实施

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，加强在建工程项目监管力

度，务必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首位；二是务必加大安全生产

方面的宣传教育力度，针近期事故召开有针对性的事故教育

警示会，必须将事故情况传达到所管辖的全部工程项目施工

参建单位，让各单位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预防同类事故再次

发生。

“12·21”福田区人民小学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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